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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分类 占比
1 医疗卫生 35.28%
2 劳动人社 29.39%
3 住房城建 16.48%
4 市场监管 5.88%
5 交通运输 2.16%
6 治安管理 2.13%
7 生态环境 1.99%
8 城市管理 1.66%
9 民生服务 1.10%
10 区县服务 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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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解决了

这些事还没解决

酒店灯牌亮通宵 限时关闭

市民反映：九龙坡区谢家湾正街21号的酒店广告
灯牌24小时常亮，存在灯光扰民现象，希望相关部门
核实处理。

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办事处回复：接到市民反映
问题后，工作人员立即前往现场核实，并要求该酒店
对 LED 灯扰民情况进行整改，酒店表示此后每晚 22
点熄灭广告灯。

公厕环境脏乱差 协调清扫

市民反映：渝中区十八梯大厦旁公共厕所环境脏乱
差，未及时进行清扫，臭气扰民，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渝中区南纪门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前往现
场核实，并与相关部门协调，现已安排清洁工人对厕
所脏乱情况进行了整改。

行道树树枝断裂 修剪维护

市民反映：黔江区城西街道河滨西路西段66号附
近行道树树枝断裂，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及
时修剪。

黔江区市政园林绿化所回复：已安排工人对河滨西
路西段66号门口的行道树进行修剪，现已消除安全隐
患。后续将加强巡查管理，做好园林绿化维护工作。

道路鼓包影响安全 加强维护

市民反映：巴南区龙海大道公交车站附近的道路
路面有鼓包现象，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处理。

巴南区市政设施管理所回复：经工作人员现场核
查，确有沥青路面出现鼓包现象，已安排工作人员进
行处理，现已处理完毕，下一步将加强日常巡查及维
护力度。

乱倒垃圾臭气熏天 清理禁止

市民反映：南川区东城街道花山1组的待拆迁片
区，经常有人驾车将垃圾运过来倾倒，导致周边环境
臭气熏天，影响居民生活，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南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到现场核
实处理，将垃圾清理完毕，并在此处制作了禁止乱倒
垃圾警示牌。

公路翻修未设围挡 及时整改

市民反映：铜梁区巴川街道东方社区云龙巷1号
小区公路正在进行翻修，施工方未设置围挡和临时人
行通道，市民通行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处理。

铜梁区巴川街道办事处回复：工作人员到现场勘
查，责令施工方及时设立围挡，并留出安全通道，现围
挡已安装完毕。

焚烧秸秆烟雾扰民 调查处理

市民反映：丰都县三合街道峡南溪大桥附近空地
上，有人焚烧秸秆，产生烟雾扰民，希望相关部门核实
处理。

丰都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回复：接到市
民反映问题后，支队立即责成相关大队调查核实，经
现场查看，该处焚烧的秸秆已被工作人员扑灭，执法
人员还对周边居民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

临街店铺私占公共停车位 责令整改

市民反映：两江新区香居美舍小区附近临街店铺
私占公共停车位，导致其他机动车无法正常停放，希
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两江新区天宫殿街道办事处回复：执法大队已责
令商家禁止将物品置放于人行道及车行道，占用公共
停车位，现已整改完毕，下一步将加大区域巡查监管
力度，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发生。

（记者 黄乔 整理）

市民来电：巴南区惠民街道辅仁村皇家组大多
数是老年人，因村里没有安装自来水管，饮水很困
难，希望相关部门及时解决用水难的问题。

市民来电：合川区高铁站出口处有多辆黑车非
法营运，存在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市民来电：万州区龙驹镇团结社区团结路段，堆
积的垃圾长时间无人清理，希望相关部门核实处理。

（12345提供 截至9月21日）

图为市检察院一分院对青云水库生态环境保护开展“回头看”。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林
成）成年人张某在儿童主题公园玩游乐滑梯
不慎受伤，便把公园管理责任单位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损失17万元。日前，市一中法
院二审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原来，前不久，张某所在的工作单位到
璧山区枫香湖儿童公园开展团建活动。活
动期间，张某自行前往儿童游乐滑梯玩耍。

没想到，一不小心，张某从滑梯上滑下
着地时摔伤了腰部，遂前往医院就医，后经
司法鉴定，张某所受损伤构成十级伤残。

对此，张某认为，璧山区城市管理局与
璧山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作为该公园
的管理人，未尽到管理者义务，应承担侵权

责任，遂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共
178130.5元。

一审璧山区法院认为，枫香湖儿童公园
系公益性质公园，儿童游乐滑梯场地入口处
设有安全告知牌，明确告知游乐区的设备仅
适用于3-14岁的儿童。应认定管理人已
尽到了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并无相
应的过错。遂驳回了张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张某不服，提起上诉。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公共场所
的管理人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对于是否尽到
安全保障义务的衡量标准应当符合社会一
般价值判断，控制在合理限度范围内，不应

过分苛责。枫香湖儿童公园是专为儿童设
计建造的开放性主题公园，具有公益性质而
非营利性质，且在游乐设施旁设有安全告知
牌，明确游乐设施的适用主体为3-14岁儿
童。

张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己的
判断和行为有认知和控制能力，在明知该公
园为儿童主题公园的情况下，忽略安全告知
牌上的提醒，将自身置于危险境地。加之成
年人与儿童的骨骼构造和骨骼承受力均有
所不同，其应当预见自己上去玩耍具有危险
性，而忽视危险的存在，系由其自身的过错
行为造成伤害，应当自行承担责任。二审遂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成人玩儿童滑梯受伤诉赔17万元 法院：驳回！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规定了
安全保障义务人责任，即“宾馆、商场、银
行、车站、机场、体育场馆、娱乐场所等经营
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
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
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由此
可知，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负有预防
危险发生的安全保障义务，但也有合理边
界，如果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采取了
必要的措施防范危险的发生，尽到安全保
障义务，但场所内伤亡事件还是不可避免
地发生了，则不应承担责任。

【法官说法】

护山清水秀 育希望之地 扬文明新风

看这些公益诉讼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实习生 王懿瑶

今年是检察机关全面开展公益诉讼五
周年，五年来，重庆检察机关着眼社会治理，
聚焦重点领域，推动公益保护，积极开展各
类公益诉讼专项监督行动，共立案公益诉讼
案件9867件，开展诉前程序8335件，提起
公益诉讼492件，支持行政机关、有关社会
组织提起诉讼57件。记者选取其中的典型
性、代表性案件，请公益诉讼检察官讲述办
案故事。

“河长+检察长”跨界治理
让群众“无忧”饮水

上中下游各段湖面再无密布的漂浮物，
没有了废弃船舶，波光粼粼的湖面清清爽
爽……今年8月，在漂浮物最易疯长泛滥的
时节，市检察院一分院检察官们冒着高温酷
暑来到地跨铜梁、潼南两区的青云水库，突
击开展“回头看”活动。

一年多以前，这里还是另一幅光景。
2021年5月底，一分院检察四部接到

群众对青云水库污染问题的举报，同时收到
辖区检察院对同一问题的情况报告。据了
解，位于长江水系涪江流域、占地3000多亩
的青云水库是一座以人畜饮水、农田灌溉为
主，兼顾防洪、生态、发电于一体的中型骨干
水库，也是潼南小渡镇和铜梁侣俸镇两地的
后备饮用水源。

饮用水取水点发生污染可不是小事。
检察官随即赶赴现场进行勘查。“在当地居
民的带领下，我们很快找到了群众所反映的
地点。偌大的水库铺满了浮漂、水葫芦、水
白菜、绿藻等水生植物，枯枝烂叶等漂浮物
密集布满水面，库区沿岸多处散乱停放着废
弃船只，岸上有鱼塘养殖水直排入库，库区
存在围库湾养鱼及网箱养鱼等可能影响水
库水质的违法行为。”检察官余友前描述现
场的情景。

经司法鉴定所对标本进行生化检测，得
到评估结论：该水库断面水质定性评价为轻
度至中度污染；因水体中大面积密布的浮萍
等造成部分水生生物缺氧死亡，从而导致水
环境生态失衡，进一步影响水体净化功能。

“经我们初步调查，该水库是横跨铜梁、
潼南两区的综合中型骨干水利工程。由于
在治理职责划分上，两区相关部门存在权限
争议，因此未及时有效开展日常清污管理，
以致水体持续受到污染，并有进一步扩大的
风险。”一分院检察四部主任刘昌强表示：

“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作为检察公益诉
讼部门，我们必须履行监督职责。”

6月8日，一分院对该污染事件正式立
案调查。

刘昌强介绍说：“我们充分依托‘河长+
检察长’机制，发挥当地河长在河流管理保
护工作中的组织领导、统筹协调作用，发挥
两地检察机关的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
四大职能，通过联合巡查，加强对所发现问
题的系统分析，督促开展源头治理工作，协
同解决跨区域水域管理保护难题。”

在“河长+检察长”工作机制协调下，铜
梁、潼南两区行政机关签订《青云水库共同
管理保护协议》，形成了保护侣俸河青云水
库跨区域综合治理长效机制。目前，水库水
质稳定保持在三类水状态，那个曾经被检察
官蹲点并用以办案勘验的脏乱现场，已被打
造成市民旅游休闲的好去处，满眼尽是蓝天
碧水。

让守护英烈者受保护
一件公益诉讼案牵出温暖故事

近日，在城口县检察院积极帮助下，一
笔2万元的救助金送到当地农村妇女桂真
秀的手中。后续，她还将领到每月100元的
烈士纪念设施管护经费。

原来，市检察院二分院和城口县检察院
联合办理城口革命文物和烈士纪念设施公

益保护案时，发现该县部分烈士纪念设施疏
于管理修缮，烈士墓配套设施也有待完善，
黄巨林烈士墓就是其中一处。检察机关向
当地发出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城口县
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有关部门积极履职，于
去年底全部完成整改工作。

今年初，办案检察官朱光再次来到黄巨
林烈士墓开展“回头看”，他留意到了一个细
节，“墓地周围一片树叶都没有，一看就是有
人经常打扫”。同行的双河乡党委书记李定
坤将朱光带到了不远处的桂真秀家。

原来，黄巨林烈士是桂真秀前夫的堂
叔，自1984年嫁到夫家，夏除杂草，秋扫落
叶，她一直在无偿管护黄巨林烈士墓。

经检察机关和乡政府调查核实，前夫离
婚出走后，桂真秀仍无偿维护、管理黄巨林
烈士墓，妥善保存黄巨林烈士证件，在最初
无偿提供土地修建烈士墓后，又在2020年
继续供地用于烈士墓改造工程。为方便他
人祭奠，桂真秀还曾在自家菜地中修建了一
条宽约60公分的瞻仰步道。

为崇尚英雄烈士、传承红色基因，城口
县检察院帮助桂真秀一家申请到有关救助
金2万元。双河乡政府也表示，正在争取协
调部门向其发放每月100元的烈士纪念设
施管护经费。

诉前磋商
撂荒地成了“希望地”

一场大雨后，作物被冲洗得格外油亮，
不远处的山坳里南瓜成畦成行，长势喜人。
7月下旬，酉阳县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
苍岭镇撂荒地复耕情况进行回访时，看到了
这一景象。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一片荒
芜的撂荒地，不到半年时间，怎么变化这么
大？

今年2月，酉阳县检察院公益诉讼部门
摸排线索时发现，因城镇化进程加快、外出
务工人员多、农村劳动力不足等原因，该县
部分乡镇耕地撂荒情况严重。为摸清底数，
该院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察看、个别走访
等方式，深入麻旺镇、酉酬镇探访。

“在老百姓眼中，这些撂荒地就像‘鸡
肋’，不种吧可惜；种吧，年轻人都在外面，家
里缺少劳力，耕种效益差，费力不讨好。”麻
旺镇相关负责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根据调查结果，酉阳县检察院立即开展
农村撂荒地整治专项监督行动。

“保障粮食安全，守牢耕地红线，是推进

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根据土地管
理法及相关规定，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
区域内的基本农田保护管理工作，乡镇政府
应该切实履行耕地保护职责，对撂荒耕地予
以复垦耕种。”3月，该院公益诉讼部门与有
关乡镇政府进行了诉前磋商。

抛荒多年的土地要复垦复耕，遇到的难
题肯定层出不穷。酉阳县检察院与撂荒地
面积较大的5个乡镇政府进行磋商，很快达
成多措并举改造撂荒地的一致意见。

随后，麻旺镇以“支部引领、党员带动、
群众共创”思路，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农户院
落、田间地头摸底撂荒面积，针对不同的撂
荒原因制定“一地一策”复耕方案，确保撂荒
地复耕全覆盖。

酉酬镇通过发动群众自行复耕、引入市
场主体流转复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方式盘
活利用撂荒地，同时大力加强宣传引导、分
类指导和技术培训。

因地制宜、多措并举的改造，让曾经的
荒地成了“希望地”。

检察建议助推璧山燃气燃油
安全专项整治

“天然气接到了店门口，实在是太方便
了，现在经常有工作人员上门来宣传燃气燃
油使用注意事项，还定期检查，我们心里踏
实多了。”近日，璧山区检察院检察官联合

“益心为公”志愿者，一同回访辖区餐饮店
铺，发现安全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

今年2月，了解到部分餐饮门店使用燃
气、燃油时存在安全隐患，璧山区检察院随
即成立燃气燃油安全专项任务工作小组，对
辖区80余家餐饮行业开展燃气安全专项调
研。

“调研结果不容乐观，我们发现辖区31
家餐饮店均不同程度存在燃气燃油安全隐
患问题。”检察官吴晗表示，这些餐饮门店多
在闹市区，人流密集，一旦反生安全事故后
果不堪设想。

3月，该院正式立案，并成立了燃气燃油
安全专项办案组，该院检察长欧彬分别向相
关安全主管和行业管理部门集中送达检察建
议，督促各家单位加强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对
辖区餐饮店铺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进行有效
治理，同时加强日常监督检查，加大违法行为
处罚力度，建立安全监管长效机制。

依法查处违法行为、督促安装可燃气体
报警装置、入户宣传燃气燃油安全知识……
璧山区开展覆盖全区各部门及街镇的燃气

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活动，对用燃气燃油的
6378家单位进行全面摸排，查处隐患1289
个，目前已全部整改。

案件虽然已办结，然而另一个难题又摆
在了检察官面前。部分餐饮店铺使用的醇
基燃油成本高、危险性大，存在潜在安全隐
患。“能不能将醇基燃油替换成更加安全环
保的天然气呢？”检察官这个想法得到了很
多商户的支持。

璧山区检察院又连续组织了3场现场
办公会，敲定“油改气”方案，目前天然气管
道安装已全部完工。

介入监督
老人赡养问题解决了

荣昌区检察院检察官潘朗讲述了一个
检察机关帮助独居老人解决住房安全问题
的故事。

他们在走访中发现，李洪涛、张翠红夫
妇年迈多病，常年无稳定收入，居住在D级
危房中。“按照相关政策，他们这种情况是可
以申请危房改造的。可老人们的子女不愿
意出钱重建，导致危房改造扶助政策落不了
地。”

潘朗和同事们进一步了解到，李洪涛夫
妇有李林、李成两个儿子，并且都有赡养扶
助能力，但由于多年来积累的家庭矛盾，两
兄弟非但没有履行赡养扶助义务，还长期忽
视两位老人的住房安全问题。

就此，当地镇政府、居委会工作人员
多次上门组织调解，始终未能解决，检察
官们也多次找到李林、李成释法说理，但
都收效甚微。而李洪涛夫妇也碍于传统
观念，明确表示不愿就赡养纠纷提起民事
诉讼。

“这种情况可以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
公益诉讼。”潘朗介绍，荣昌区检察院和五
分院成立起专案组，通过多次调查走访，
对李林、李成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未妥
善安排李洪涛夫妇的住房导致老人居住
不安全，并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的证据进
行了固定。随后，荣昌区检察院向法院提
起民事公益诉讼。

提起诉讼后，本案在当地引起不小的
反响。李林、李成主动提出希望调解，愿意
履行赡养扶助义务。在检察机关、法院的
共同努力下，李林、李成与李洪涛夫妇就住
房及赡养问题达成协议，明确由李林提供
空置住房供父母居住，两兄弟按月支付老
人赡养费。

【身边的民法典】

青云水库治理前后对比图。

（本栏图片由市检察院一分院供图）


